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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校内公文 
农生院 [2019] 2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周培 薛红卫 

 

关于印发《农业与生物学院关于申请主(承)办

国内外学术会议的办法（试运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位老师： 

《农业与生物学院关于申请主(承)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的办

法（试运行）》已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本管理办法自

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,以往学院相关会议资助政策与规定同时

废止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一：农业与生物学院关于申请主(承)办国内外学术会议

的办法（试运行） 

附件二：农业与生物学院主（承）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申请表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

2019 年 4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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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农业与生物学院 

关于申请主(承)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的办法

（试运行）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上海交通大学或以上海交通大学农

业与生物学院名义在国内主办或承办的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。 

第二条  国内外学术会议是指国际学术组织、国内一级学会

及一级学会下的专业委员会和挂靠我院的省部级专业学会委托

主办或承办的，或由政府管理部门委托的，或由学院委托组织的

学术会议。 

第三条  主（承）办国内外学术会议，需在上一年度 12 月

1 日前向学院学科与科技办集中提出申请（附件二）。 

第四条  科技办汇总会议申请，提交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审

议学院下年度各类型学术会议计划。院学术委员会根据拟主（承）

办会议对学院学科发展的重要性，向学院党政会提交审议意见

（含资助建议，原则上以会养会）。 

第五条  临时申报主（承）办的会议，学院原则上不予资助。 

第六条  学院党政会讨论通过的学术会议，学院各职能部门

协助主（承）办人做好会议财务和会议组织所需的服务工作。 

第七条  会议结束后，会议申请人负责会议总结，及时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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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工作，并将会议资料(论文集、重要影像、媒体报道等)和会

议总结报告归档学院学科与科技办，由学科与科技办整理后送学

院党政办留档。未按规定提交会议材料的，学院资助的会议费不

予报销。 

第八条  学院财务协助申报人在学校财务系统开设会议专

项账号，严格按照交大财务制度执行会议预算。会议经费使用不

当的，由会议主（承）办人承担责任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学院学科与科技办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

2019 年 4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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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农业与生物学院主（承）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申请表 

会议名称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委托机构  

会议起止

日期 

 
会议地点 

 

会议规模 
国内代表       人，其中港、澳、台代表     人 

境外代表           人 国家/地区 总计：     国家/地区 

申请主（承）办学术会议的意义（说明该会议的历史背景、列出特邀会议代表（姓

名、学术头衔、工作单位、学术机构任职）、对学院学科发展的作用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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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邀请主管部门领导、学校领导或学院领导计划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会议经费预算（万元）：  

会议收入

预算 

代表注册费  会议支出 

预算 

会场和设备租用

费 

 

版面费  会议网站费  

赞助费  著名学者差旅费  

主（承）办方  会议资料费  

  市内交通费  

  其他费用  

收入总计  支出总计  

拟申请学院资助    万元 

申请人 姓 名（签字）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日期： 

学院主管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

 年    月   日 

学院意见: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

（学院盖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

系院 

2019年 4月印发 依申请公开 


